
附表3
2015级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具体流程

召开2015级药学类专业分流启动会





学生填报药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申请表（预报）





召开专业分流说明会





学生填报药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申请表（确认报名）








第一志愿填报学生少于专业可容纳人数时，直接予以录取





第一志愿填报学生多于专业可容纳人数时，根据学生综合成绩进行专业分流（综合成绩组成见附表1）。


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学生，按第二志愿录取，第二志愿未录满时，直接予以录取；第二志愿专业已录满时，按照第三志愿录取；第二志愿学生多于专业可容纳剩余人数时，根据学生综合成绩进行专业分流。


第二志愿不能满足的学生，按第三志愿录取，第三志愿未录满时，直接予以录取；第三志愿专业已录满时，按照第四志愿录取。第三志愿学生多于专业可容纳剩余人数时，根据学生综合成绩进行专业分流。


第三志愿不能满足的学生，按第四志愿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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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教务处





修读









